
检 验 委 托 单（金具）

委托编号： ZLJL-04-06-2018 D/0

委托单位 工程名称

使用部位 见证单位 见证人

样品名称 型号/规格 生产厂家 数 量 检验项目 样品状态 检验依据 检验编号

备注：

声 明
①检验结果仅对来样负责；②未指定检验依据时，委托方确认接受本单位采用的检验方法标准；③本单位确保各项检测数据和结论的客观、公

正、准确，并对委托方的技术、资料、数据严格保密；④委托方对向本单位提供的一切资料、数据、实物的真实性负责。

委 托 单 位 信 息 本 单 位 信 息 报 告 交 付 样品处置

电话：

地址：

邮箱：

委托方签字： 年 月 日

电话：0335-5323123 传真：0335-5323168

邮箱：qhdykjc@126.com

地址：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北路85号1206

接样员签字： 年 月 日

检测周期： 天

报告文字：中文□ 英文□

报告份数： 份

交付方式：自取□ 邮寄□ 其它□

样品到达实验室

满 30 天销毁□

样品到达实验室

30 天内取回□


